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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政〔2024〕6号 签发人：陈伟

关于印发《漫水河镇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、镇直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漫水河镇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漫水河镇人民政府

2024年 1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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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水河镇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

为深入推进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，根据《关

于立即开展全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霍

安〔2024〕3号）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方案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即日起至 2月 2日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重点整治敬老院、学校及周边出租房、宾馆、饭店、

加油站、商超、医院、卫生院（室）、大别山滑雪旅游

度假区等场所，整治消防、燃气、烟花爆竹、电焊、建

筑施工、道路交通、教育、民宗、民政、自建房、森林

防火、水利保障设施等领域。

1.消防、燃气、烟花爆竹、电焊：（1）对宾馆、饭

店、加油站、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

患排查整治。（2）对瓶装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、用户使

用燃气报警器及软管、阀门等关键部位开展安全隐患排

查整治。（3）对烟花爆竹销售点消防器材（灭火器等）、

安全教育培训、许可证和警示牌悬挂、烟花爆竹单独放

置、仓库堆放情况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（4）对施工

现场违规电焊作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（牵头人：

翟文焕，负责人：朱儒兵、周远航、段经鹏）

2.建筑施工：全面排查整治在建工地突出抓好预防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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塌、高坠事故专项检查，重点整治各类高处施工平台、

起重机械、架桥机、脚手架、模板支撑体系等各环节存

在的安全隐患和违规作业行为，严厉查处工程项目违法

分包、转包、以包代管以及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。（牵

头人：朱兴龙，负责人：陈友佳）

3.道路交通：在镇域范围内的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乡

道和村道全面排查酒驾醉驾、超速超载超员超限、农用

车非法载人、无牌无证、未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

为。（牵头人：李欢，负责人：储铭著）

4.教育：全面开展校园及周边出租房、青少年防溺水

安全隐患排查治理。（牵头人：李伟，负责人：杨昕）

5.民宗：全面排查民间信仰场所消防、房屋、电气、

疏散等安全隐患。（牵头人：汪思宇，负责人：黄子幸）

6.民政：全面开展养老服务中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

重点检查食堂、住房、安全用电等情况；全面排查独居

老人用水、用电、用火等安全隐患。（牵头人：王恩会，

负责人：程威、王德备）

7.自建房：全面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重

点检查在建自建房和临时工棚、农户临时居住点等房屋

安全隐患情况。（牵头人：王宁，负责人：胡家诺、施

亮）

8.在册地质灾害点:对全镇在册地质灾害点全面开展

巡查工作，对受威胁群众做好地质灾害点防治宣传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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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全面开展高切坡建房户安全隐患排查。（牵头人：

王宁，负责人：徐国栋）

9.大别山滑雪旅游度假区：对场地设施、设备安全、

应急预案、医疗救助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（牵头人：

朱兴龙，负责人：王伟）

10.中心卫生院、各村卫生室：对手术室、设备室、

病房、食堂、库房等场所安全、消防、用电设备设施开

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（牵头人：翟文焕，负责人：黎

少春）

11.森林防火：对农事用火、生产性用火、祭祀用火

等户外用火行为开展防火隐患排查整治。（牵头人：朱

兴龙，负责人：柯昌平）

12.水、电保障设施：全面排查整治供电、供水设备

设施等安全隐患。（牵头人：李欢，负责人：刘旭、周

海）

13.重大活动：对春节等法定节假日及重要时间节点

前后重大活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（牵头人：汪思

宇，负责人：刘璐）

14.其他领域：各分管负责人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（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

管安全）职责规定，组织分管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

大整治，确保排查整治无死角无盲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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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格落实责任。各行业领域排查整治牵头人

是第一责任人，对行业领域内排查整治负责，各负责人

是排查整治具体经办人，各村（社区）由点长和村党组

织书记共同负责本村范围内所有行业领域和生产经营单

位的隐患排查整治。

（二）加强隐患整改。对排查出的隐患，要当场下

达整改通知书（单），能够当场整改的要立即整改；暂

时不能整改到位的要制定防范措施，指定专人负责，限

期整改；对隐患严重不能确保安全、又不能按时完成整

改的要关门取缔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排查整治隐患时，要实行安

全宣传和排查“双同步”，通过微信群、朋友圈、“一封信”、
宣传手册、标语、横幅等线上、线下加强宣传引导，营

造“人人讲安全、个个会应急”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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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登记表

所属领域：

序 号 姓 名 地 址
联系

电话

所属

类型

隐患情况 隐患整改

其他隐患

排查人员（签字）： 排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登记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排查对象，一份交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留存。


